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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未经许可从事化妆品生产活动，或者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委托未取得相应化妆品生产许可的企业生产化妆品；
（2）生产经营或者进口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
（3）使用禁止用于化妆品生产的原料、应当注册但未经注册的新原料生产化妆品，在化妆品中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使用超过使用期限、废弃、回收的化妆品或者原料生产化妆品。
	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10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品行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许可从事化妆品生产活动，或者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委托未取得相应化妆品生产许可的企业生产化妆品；
（二）生产经营或者进口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
（三）使用禁止用于化妆品生产的原料、应当注册但未经注册的新原料生产化妆品，在化妆品中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使用超过使用期限、废弃、回收的化妆品或者原料生产化妆品。
②《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 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注册的，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减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0.5万元（不含本数）-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1.5倍（不含本数）-15倍（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5万元（含本数）-8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15倍（含本数）-19.5倍（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3倍（含本数）-3.6倍（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8万元（含本数）-12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19.5倍（含本数）-25.5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3.6倍（含本数）-4.4倍（含本数）罚款。

	
	
	
	
	从重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12万元（不含本数）-15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25.5倍（不含本数）-30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4.4倍（不含本数）-5倍（含本数）罚款。

	2
	（1）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的原料、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应当备案但未备案的新原料生产化妆品，或者不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技术规范使用原料；
（2）生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
（3）未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
（4）更改化妆品使用期限；
（5）化妆品经营者擅自配制化妆品，或者经营变质、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6）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其实施召回后拒不召回，或者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停止或者暂停生产、经营后拒不停止或者暂停生产、经营。
	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的原料、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应当备案但未备案的新原料生产化妆品，或者不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技术规范使用原料；
（二）生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
（三）未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
（四）更改化妆品使用期限；
（五）化妆品经营者擅自配制化妆品，或者经营变质、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
（六）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其实施召回后拒不召回，或者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停止或者暂停生产、经营后拒不停止或者暂停生产、经营。
②《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备案部门取消备案后，仍然使用该化妆品新原料生产化妆品……依照本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③《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监督检查中发现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违反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要点，未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处罚。
	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减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0.1万元（不含本数）-1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0.5倍（不含本数）-5倍（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1万元（含本数）-2.2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5倍（含本数）-9.5倍（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倍（含本数）-1.6倍（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2.2万元（含本数）-3.8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9.5倍（含本数）-15.5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6倍（含本数）-2.4倍（含本数）罚款。

	
	
	
	
	从重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3.8万元（不含本数）-5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15.5倍（不含本数）-20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2.4倍（不含本数）-3倍（含本数）罚款。

	3
	（1）上市销售、经营或者进口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
（2）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设质量安全负责人；
（3）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未对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
（4）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5）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
	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一）上市销售、经营或者进口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
（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设质量安全负责人；
（三）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未对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
（四）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五）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
  ②《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备案部门取消备案后，……仍然上市销售、进口该普通化妆品的，……依照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③《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 ……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备案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备案的，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
 ④《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化妆品标签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情形的，依法予以处罚。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减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0.1万元（不含本数）-1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0.3倍（不含本数）-3倍（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1万元（含本数）-1.6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3倍（含本数）-5.1倍（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倍（含本数）-1.3倍（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1.6万元（含本数）-2.4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5.1倍（含本数）～7.9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3倍（含本数）-1.7倍（含本数）罚款。

	
	
	
	
	从重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2.4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7.9倍（不含本数）-10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7倍（不含本数）-2倍（含本数）罚款。

	4
	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②《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化妆品标签存在下列情形，但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处理：
（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不规范，或者出现多字、漏字、错别字、非规范汉字的；
（二）使用期限、净含量的标注方式和格式不规范等的；
（三）化妆品标签不清晰难以辨认、识读，或者部分印字脱落或者粘贴不牢的；
（四）化妆品成分名称不规范或者成分未按照配方含量的降序列出的；
（五）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使用引导语的；
（六）产品中文名称未在显著位置标注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但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情形。
	处2000元以下罚款。
	从轻
	0元（不含本数）-600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600元（含本数）-1400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1400元（不含本数）-2000元（含本数）罚款

	5
	（1）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公布化妆品功效宣称依据的摘要；
（2）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
（3）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自查；
（4）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贮存、运输化妆品；
（5）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监测、报告化妆品不良反应，或者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开展的化妆品不良反应调查不予配合。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公布化妆品功效宣称依据的摘要；
（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自查；
（四）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贮存、运输化妆品；
（五）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监测、报告化妆品不良反应，或者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开展的化妆品不良反应调查不予配合。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
	0.1万元（不含本数）-1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1万元（含本数）-1.6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3万元（含本数）-3.6万元（不含本数）罚款，对个人：1万元（含本数）-1.6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1.6万元（含本数）-2.4万元（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3.6万元（含本数）-4.4万元（含本数）罚款，对个人：1.6万元（含本数）-2.4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2.4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4.4万元（不含本数）-5万元（含本数）罚款，对个人：2.4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6
	在申请化妆品行政许可时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在申请化妆品行政许可时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的，不予行政许可，已经取得行政许可的，由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部门撤销行政许可，5年内不受理其提出的化妆品相关许可申请，没收违法所得和已经生产、进口的化妆品；已经生产、进口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减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0.5万元（不含本数）-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1.5倍（不含本数）-15倍（不含本数）罚款；
对个人：取得收入0.3倍（不含本数）-3倍（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5万元（含本数）-8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15倍（含本数）-19.5倍（不含本数）罚款；
对个人：取得收入3倍（含本数）-3.6倍（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8万元（含本数）-12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19.5倍（含本数）-25.5倍（含本数）罚款；
对个人：取得收入3.6倍（含本数）-4.4倍（含本数）罚款。

	
	
	
	
	从重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12万元（不含本数）-15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25.5倍（不含本数）-30倍（含本数）罚款；
对个人：取得收入4.4倍（不含本数）-5倍（含本数）罚款。

	7
	伪造、变造、出租、出借或者转让化妆品许可证件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 伪造、变造、出租、出借或者转让化妆品许可证件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或者原发证部门予以收缴或者吊销，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
	减轻
	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0.5万元（不含本数）-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违法所得1倍（不含本数）-10倍（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5万元（含本数）-6.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违法所得10倍（含本数）-13倍（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6.5万元（含本数）-8.5万元（含本数）罚款；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违法所得13倍（含本数）-17倍（含本数）罚款。

	
	
	
	
	从重
	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8.5万元（不含本数）-10万元（含本数）罚款；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违法所得17倍（不含本数）-20倍（含本数）罚款。

	8
	备案时提供虚假资料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备案时提供虚假资料的，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3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该项备案，没收违法所得和已经生产、进口的化妆品；已经生产、进口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减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0.1万元（不含本数）-1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0.3倍（不含本数）-3倍（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1万元（含本数）-1.6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3倍（含本数）-5.1倍（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倍（含本数）-1.3倍（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1.6万元（含本数）-2.4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5.1倍（含本数）-7.9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3倍（含本数）-1.7倍（含本数）罚款。

	
	
	
	
	从重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2.4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货值金额7.9倍（不含本数）-10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取得收入1.7倍（不含本数）-2倍（含本数）罚款。

	9
	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未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履行审查、检查、制止、报告等管理义务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 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审查、检查、制止、报告等管理义务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
	0.2万元（不含本数）-2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2万元（含本数）-4.4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10万元（含本数）-22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4.4万元（含）-7.6万元（含）罚款；
情节严重的：22万元（含本数）-38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7.6万元（不含本数）-10万元（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38万元（不含本数）-50万元（含本数）罚款。

	10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履行实名登记、制止、报告、停止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管理义务
	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实名登记、制止、报告、停止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管理义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核验、登记义务的；
（二）不按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
（三）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者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四）不履行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减轻
	0.2万元（不含本数）-2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2万元（含本数）-4.4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10万元（含本数）-22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4.4万元（含）-7.6万元（含）罚款；
情节严重的：22万元（含本数）-38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7.6万元（不含本数）-10万元（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38万元（不含本数）-50万元（含本数）罚款。

	11
	境外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指定的在我国境内的企业法人未协助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实施产品召回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 境外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指定的在我国境内的企业法人未协助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实施产品召回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
	0.2万元（不含本数）-2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2万元（含本数）-4.4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10万元（含本数）-22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4.4万元（含）-7.6万元（含）罚款；
情节严重的：22万元（含本数）-38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7.6万元（不含本数）-10万元（含本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38万元（不含本数）-50万元（含本数）罚款。

	12
	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备案人未按照《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规定更新普通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备案信息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备案人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更新普通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备案信息的，由承担备案管理工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
	500元（不含本数）-0.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0.5万元（含本数）-1.2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1.25万元（含本数）-2.25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2.25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13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违反《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
	500元（不含本数）-0.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0.5万元（含本数）-1.2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1.25万元（含本数）-2.25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2.25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14
	违反《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化妆品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发生变化，或者需要变更许可证载明的事项，未按规定申请变更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化妆品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发生变化，或者需要变更许可证载明的事项，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的，由原发证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
	0.1万元（不含本数）-1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1万元（含本数）-1.6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1.6万元（含本数）-2.4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2.4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15
	违反《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质量安全负责人、预留的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未按规定报告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质量安全负责人、预留的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未按规定报告的，由原发证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处5000元以下罚款。
	从轻
	0元（不含本数）-1500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1500元（含本数）-3500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3500元（不含本数）-5000元（含本数）罚款

	16
	违反《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展销会举办者未按要求向所在地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展销会基本信息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展销会举办者未按要求向所在地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展销会基本信息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
	500元（不含本数）-0.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从轻
	0.5万元（含本数）-1.25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一般
	1.25万元（含本数）-2.25万元（含本数）罚款

	
	
	
	
	从重
	2.25万元（不含本数）-3万元（含本数）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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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未经许


可从事化妆


品生产活动，


或者化妆品


注册人、备案


人委托未取


得相应化妆


品生产许可


的企业生产


化妆品；


 


（


2


）生产经


营或者进口


未经注册的


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


监督管


理的部


门没收违法


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


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


10


年内不予


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


品行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3


倍以上


5


违法生产经营


的化妆品货值金


额不足


1


万元的，


并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


1


万


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的，对违


法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


减轻


 


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


0.5


万元


（不含本数）


-


5


万元（不含本数）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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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以上：货值金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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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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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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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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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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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含本数）


-


19.5


倍（不含本


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


取得收入




 

—   1   —  

      江苏省化妆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参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责任条款  裁量范围  基础裁量阶次  

1  （ 1 ）未经许 可从事化妆 品生产活动， 或者化妆品 注册人、备案 人委托未取 得相应化妆 品生产许可 的企业生产 化妆品；   （ 2 ）生产经 营或者进口 未经注册的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 监督管 理的部 门没收违法 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 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 10 年内不予 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 品行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3 倍以上 5违法生产经营 的化妆品货值金 额不足 1 万元的， 并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 1 万 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的，对违 法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减轻  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 0.5 万元 （不含本数） - 5 万元（不含本数） 罚款；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货值金额 1.5 倍（不含本数） - 15 倍（不含本 数）罚款；  

从轻  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 5 万 元（含 本数） - 8 万元（不含本数）罚款；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货值金额 15 倍（含本数） - 19.5 倍（不含本 数）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 取得收入

